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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〔2023〕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机关职能部门绩效考核指标中 

“工作作风”专项考核方案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机关党组织： 

2023 年 3 月 24 日，机关党委委员会审议通过了《机关职能

部门绩效考核指标中“工作作风”专项考核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中共乐山师范学院机关委员会     

2023 年 3 月 24 日          
 

 

 

 

中共乐山师范学院机关委员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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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职能部门绩效考核指标中“工作作风” 

专项考核方案 

  

根据《乐山师范学院二级单位年度绩效考核细则》，在机关

职能部门绩效考核指标中，“工作作风”项由机关党委牵头负责

指标细化及组织考核。 

一、考核方式 

1.年底开展工作作风满意度测评； 

2.考核期内，机关职能部门因工作作风问题受到师生投诉并

查实的，在满意度测评所得总分中扣分。 

二、工作作风满意度测评主体、权重及评价重点 

工作作风满意度测评满分为 100 分，各类测评主体的权重及

评价重点如下： 

1.校领导：权重 30%，重点就机关职能部门的大局意识、担

当作为、攻坚克难等情况进行满意度评价； 

2.教学单位全体处级干部、全体行政人员：权重 40%，重点

就机关职能部门履行管理、服务、保障职责及指导工作等情况进

行满意度评价； 

3.机关职能部门全体处级干部、每个部门 2 名教职工代表：

权重 30%，重点就机关职能部门主动履责、协作配合等情况进行

满意度评价。 

三、工作作风满意度测评的计分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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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工作作风满意度分优秀、良好、一般、差 4 个等次。 

2.计分规则：不同测评主体的测评票分类计算，等次为“差”

计 0 分。计分公式为∑（优秀票数/有效票数*1+良好票数/有效票

数*0.8+一般票数/有效票数*0.6）*权重分。 

四、工作作风问题的查实、认定及扣分标准 

师生实名投诉机关职能部门工作作风问题的，由机关纪委牵

头组织查核，必要时提请纪委办公室指导或参与查核，经查实确

为工作作风问题的按 0.5分/次在满意度测评所得总分（100分制）

中扣减。 

五、专项考核等次划分及确定 

根据学校二级单位年度绩效考核细则，专项考核等次分为一

等、二等、三等、四等，机关职能部门按照不同类型（内涵发展

型、发展保障型）分别确定，一等、二等比例原则上均不超过同

类型总数的 35%。专项考核的各评定等次可以空缺。 

“工作作风”专项考核综合“满意度评价和扣分情形”形成

总得分，总得分从高到低排序，按照相应比例确定考核等次。总

得分相同的情况下，依次按照教学单位、校领导、部门三类评价

的最终得分从高到低排序；三类评价最终得分均相同的情况下，

有扣分情形的部门排序靠后。 

六、组织考核 

1.根据学校二级单位年度绩效考核工作安排，由机关党委牵

头，分类组织满意度测评，测评采取匿名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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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机关党委、机关纪委日常受理师生对机关职能部门工作作

风的投诉，实时记载查核认定情况，年终进行扣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乐山师范学院机关委员会办公室    2023年 3月 24日印发 


